



高农发〔2026〕66号

关于印发《2026年省级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和稻麦田杂草综合治理技术展示区建设点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街（镇）农业服务中心及局有关单位：
根据《全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提升行动实施意见》（苏农保〔2026〕5 号）文件要求，结合高淳实际，制定了《2026年省级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和稻麦田杂草综合治理技术展示区建设点申报指南》，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申报指南要求，认真做好项目推荐申报工作。

附件：2026年省级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和稻麦田杂草综合治理技术展示区建设点申报指南

                              南京市高淳区农业农村局
                            2026年4月10日

	南京市高淳区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6年4月10日 印 发


附件
2026年省级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和稻麦田杂草综合治理技术展示区建设点申报指南

为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安全，全面推进绿色防控提档升级，加快提升理化诱控、生物农药、人工天敌、生态调控等非化学防控措施在病虫草害防治中的应用程度，持续提高科学用药水平，根据《全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提升行动实施意见》（苏农保〔2026〕5 号）文件精神，现制定我区2026年省级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展示区和稻麦田杂草综合治理技术展示区建设项目申报指南。
一、建设数量
省级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展示区：粮油类1个，面积1000亩及以上；蔬菜园艺类1个，面积200亩及以上（如果单个主体面积不足，可由30亩以上的多个主体共同承担建设）。
稻麦田杂草综合治理技术展示区：4个，每个面积500亩及以上。
二、申报条件：
1、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展示区申报条件：
①高淳区域内农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林场圃和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等，要求绿色防控基础好、新技术接受程度高、示范带动能力强。
②粮油作物展示区面积须1000亩及以上，辐射带动10000亩以上；蔬菜园艺类作物展示区面积200亩及以上（可推荐面积在30亩及以上的主体进行申报，如果无合适主体独立承担，则由多个主体共同承担建设），辐射带动1000亩以上。
③申报主体要求2025年以来没有承担过同类型项目（省级绿色防控或杂草综合治理项目）建设，并且2026年没有在建的市级绿色防控项目。
④要能在农业部门指导下完成相关建设内容：一是示范应用一批生物防控新技术新产品，粮油作物围绕大面积单产提升目标，以种子处理、综合诱杀、生态调控和科学用药技术等措施为重点；园艺作物以控害减药保安全为目标，加大害虫综合诱杀、生物天敌和生物农药、生态调控等措施应用，每个展示区至少应用 2 项生物防控技术，技术覆盖率达 50%以上。二是集成一套绿色防控技术模式。三是完成一次现场观摩培训活动。
2、省级稻麦田杂草综合治理技术展示区申报条件
①高淳区域内农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林场圃和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等，且建设地点须属于2026年度粮油高产优质建设片区内。
②展示区面积须达500亩及以上，辐射带动10000亩以上，与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签订协议，开展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防治，大力推广土壤封闭等绿色控草技术。
③要能在农业部门指导下完成相关建设内容：一是示范推广绿色除草技术。集成推广土壤封闭除草、苗后精准除草等综合防控技术，必须在示范区设置 至少30-50m2不除草对照区，直观展示杂草综合治理成效。二是根据不同生育期的重点防控对象、关键技术措施和用药种类，分阶段制定除草方案，形成不同生态区稻麦周年综合治理技术模式，实现农田杂草全程可防可控。三是配合开展1 次田间观摩培训活动。
三、补助资金
1、省级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展示区
补助标准：粮油类8万元、蔬菜园艺类8万元（如果多主体共同承担，则按具体完成情况折算进行补助），总计16万元。补助资金主要用于种子处理、综合诱杀、生物天敌和生物农药、生态调控及科学用药等技术措施的应用。
2、省级稻麦田杂草综合治理技术展示区
每个补助5万元，总计20万元。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土壤封闭和稻田中后期杂草封杀技术措施的应用。
四、申报流程
1、申报时间：项目申报自发布之日起受理，截止日期为2026年4月24日，逾期申报的项目一律不予受理。
2、申报主体自愿申请，填写《2026年省级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展示区申报表》、《2026年省级稻麦田杂草综合治理技术展示区申报表》（格式见附件），申报主体对填报材料真实性负责，每个主体只能选择其中一项申报。
3、各街镇（场圃）对照申报条件，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真实性审核，择优确定推荐项目，东坝和桠溪街道可推荐2-3个绿色防控（或杂草综合治理）技术展示区，其他镇街（含局属场圃）限推荐1个。
4、入选确认。区植保植检站将依据各申报主体的条件，结合现场考察，遴选出合适的承担主体提交局党委扩大会议讨论确认。
附件：
1、2026年省级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展示区申报表
2、2026年省级稻麦田杂草综合治理技术展示区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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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6年省级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展示区申报表
	申报主体
（盖章）
	

	展示区实施地点
	（四至定位，并在申报材料中附相应区域的航迹图）



	2026年拟实施绿色防控作物类型（粮油或蔬菜园艺类）
	
	展示区面积（亩）
	
	负责人及电话
	

	2025年有无承担同类型省级项目
	
	2026年有无在建的市级绿色防控项目
	
	
	

	技术展示区简介
	（对照申报主体条件简要介绍，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附后）










	申报
主体
承诺
	我们承诺：保证所填内容真实、有效，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

单位负责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街镇
意见
	申报材料经审核无误，同意推荐。
                                盖   章
                                  年      月      日


注：提供申报主体营业执照、法人证书、土地租赁协议（有效期至少截止到2026年12月31日）复印件及目前田间已有的综合诱杀设施（香根草、显花植物）照片，已注册产品商标或取得绿色产品认证的证书复印件。

附件2：
2026年省级稻麦田杂草综合治理技术展示区申报表
	申报主体
（盖章）
	

	展示区地点
	（四至定位，并在申报材料中附相应区域的航迹图）



	展示区面积（亩）
	
	展示区负责人及电话
	

	2025年有无承担同类型省级项目
	
	2026年有无在建的市级绿色防控项目
	

	技术展示区简介
	（对照申报主体条件简要介绍，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附后）










	申报
主体
承诺
	我们承诺：保证所填内容真实、有效，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

单位负责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街镇
意见
	申报材料经审核无误，同意推荐。
                                盖   章
                                  年      月      日


注：提供申报主体营业执照、法人证书、与统防服务组织签订的服务协议、土地租赁协议（有效期至少截止到2026年12月31日）复印件，机械设备提供照片，已注册产品商标或取得绿色产品认证的提供其复印件。
